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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報  告  內  容 

一、相關書訊： 

 

  <日有所思，夜有所寫>；是作家李家同造出這本書的方式，意指這本書是由作者的經驗

或是他的想法，編輯而成的{散文}。我們每個人都在我們的心裡築起一道高牆，我們要在高

牆中過著天堂般的生活，而將地獄推到高牆之外；這樣，我們可以心安理得的假裝人間沒慘

劇；讓高牆倒下吧!只要讓高牆倒下，我們就可以有一顆寬廣的心；有了寬廣的心，就能看見

是上不幸的人；看見了人類的不幸我們會有炙熱的愛，我們會開始替不幸的人服務；替不幸

的人服務，一定會帶來我們心靈上的創傷，可是心靈上的創傷一定會最後帶來心靈上的平安。

所以就跟著這本書一起，讓心中的高牆倒下吧!  

 

二、內容摘錄： 

 

  「高牆到今天都仍然存在，可是對德蕾莎修女而言，高牆消失了，她從此不在過舒適安

定的生活，她每天看到有人赤身裸體的躺在街上，也不能忽視很多人躺在路上奄奄一息，即

將去世。」：(p.138) 

 

  「我老闆一直認為盲人應該和平常人一樣地生活，社會不該歧視盲人，可是也不該對盲

人過份地大驚小怪。」:(p.04) 

 

  「英國的荒原當然不是什麼世界的名山大川，可是它最大的好處，是荒原仍然是荒原，

對於我這種想逃離聞名世界的人而言，英國的荒原仍然有無比的吸引力。」：(p.17) 

 

三、我的觀點： 

 

這本書看完後讓我最有感覺得有三篇，分別是《我長大了》、《富翁與乞丐》、《胎記》，

至於作者寫的其它故事雖然比不上我選的這三篇，但是也都非常的豐富有趣，想當初我在選

哪三篇令我比較有感覺的文章時，坦白說我選了很久才選出這三篇令我最深刻的文章。 

 



  第一篇我長大了，我對於這篇的主旨有共識，因為我本身也非常討厭死刑，?什麼我們的

法律要有死刑？死刑又是誰制定的條文？?何制定死刑的人不曾想過幫助死刑犯完全改過遷

善？而「死刑」這項處決在現今社會中完全掌握在法官的手上，他的一句話可能就這樣讓一

個死刑犯的人生走到盡頭，也有可能會讓死刑犯完全改過遷善，進而成為社會上的助力。 

 

  第二篇富翁與乞丐，這篇故事是描述富翁與乞丐之間共存的關係。故事中的伯爵請畫家

畫了博決自家住宅的風景油畫，但不可思議的是當初看那幅畫時並沒有看到乞丐，自從發生，

領地內的佃農去世，寡婦決定自殺的悲劇後，伯爵每次在那幅畫中都會看到兩位衣衫襤褸的

乞丐。那是因為只要心裡承認窮人的存在，你就會一直看到窮人。 

 

  第三篇胎記，這篇故事是描述在巴西一些警察槍殺在街頭露宿的小孩子，最可惡的是，

警察總監竟然還說這些孩子是治安的毒瘤，好像警察槍殺他們是替天行道，所以有人決定讓

警察總監常常自己的孩子被殺的滋味。人的體內流著的是熱的，不過在我們眾人眼裡看來巴

西的警察大多是冷血的。總監夫人則在經過這起事件後，開始投入救援流浪兒童的工作，我

認為她可能是想到她的兒子搞不好也會有在外面流浪的可能才這麼做的吧！ 

 

  我覺得《讓高牆倒下吧》這本書裡面的每一則小故事讓我看了非常感動，尤其裡面的主

題大部分都以孤兒院、窮人、老人，還有一些濱臨死亡的一些人有關，這些真實的故事我每

看完一則就會讓我覺得自己是否曾經做過一些對社會上有困難的人進一份力量去幫助他們。

會讓人看完這本書有股做善事的感覺，也讓我了解了一些人生的道理。 

 

  作者李家同，寫這本書之前曾去過許多地方旅行，並將自己所有旅行後的精華寫在這本

書裡，裡頭不只故事內容有趣，打開書本沒幾頁，是杏林子所寫的文章，對生命的尊重，裡

面寫了許多閱讀的精華和人生的一些大道哩，看完令我非常的感動，尤其我最喜歡裡頭的第

一段：「對一個文字工作者，讀到一篇好文章往往比自己寫了一篇好蚊帳耿令人心曠神怡，

每每在擊節叫好之餘，也不禁暗羨，何以這樣文情並茂的好文章，自己寫不出來。」 

 

  不過說真的我從小寫作的能力就不好，再國中作文幾乎都是拿二、三級分，但自從我上

了高職了以後，我參加了讀書會，當初的目的只在於希望寫作能力可以進步而參加。剛開始

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在心想第一次看這種厚度的書，而且看書時的期限就在下個禮拜四。

我怕看不完，所以我一回家的時候做完家事，馬上拿出來這本書出來看。光看書本的外表雖

然不怎麼樣，但我打開沒幾頁看到杏林子寫的文章，我知道杏林子是位很有名的作家，在我

國中的國課本就有上過，所以我二劃不說馬上看過一遍。裡面寫的是談論李家同的樁，看完

杏林子寫的文章讓我很感動，我進而更好奇李家同的文章了。每看完一篇就會讓我更好奇下

一篇的內容如何。過了三天我不知不覺就將這本書給看完了，之後我才發現閱讀其實並不是

件難事，只要有心沒甚麼辦不到的。 

 

四、討論議題： 

  看完這本書後，你對於救人或幫助人你會猶豫嗎？  

 

 

 


